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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基督教联合会（CFM）媒体文告 
 

 
马来西亚基督教联合会强烈反对宗教表达的公共空间被限制及宗教自由被压制 

 

 

马来西亚基督教联合会（CFM）观察到在马来西亚宗教表达的公共空间不断被限制。

CFM 也留意到令人担忧的趋势，即在没有与有关当局协商下，压制宗教表达的自由。

由于国内的宗教冲突事件连续不断，全国整体对宗教之间的接纳与谅解度也因而每况

愈下。 

 

最近发生在雪兰莪州美丹花园回教徒要求教会拆除十字架的风波，亦是上述情况的实

例之一。向来被视为神对人类的爱和牺牲的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象征—十字架，被部分

人视为具威胁性。除此以外，某些马来文的宗教字眼被禁用也反映了上述情况，而这

些字眼在国家独立前已在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中被广泛使用。普遍上，大家都认为这种

恐慌源自于怕受影响而改教的想法。这种恐惧造成关系紧张，并导致近期数次马来文

圣经被充公或非法扣押事件，直到圣经上被加印警语及被污埙后才得以归还。 

 

更甚的是，尽管还在初步讨论中，现今提出了沙巴和砂劳越的圣经进口将会受到最新

公布的管理要求和程序的限制。除了供个人使用外，这些最新的管理要求和程序包含

了严禁圣经入口西马，这完全违背了联邦宪法中宗教自由的条例。 

 

这不但不能在多元种族，文化和宗教的国家中建立互相尊重和有自信心的宗教团体，

反而引致恐惧，紧张和猜疑。  

 

我们的国家极其需要良好及互相尊重的对话，以促进彼此之间的谅解及更宽广的角度

来看待事件。 

 

CFM反对限制宗教表达的公共空间及宗教压制。CFM呼吁立刻落实以下项目： 

 

A. 所有政府部门及机构的执法者必须履行本身的职责，在联邦宪法阐明的范围内，

公平地执行他们的任务，以确保少数民族的宗教自由也同样受尊敬，以至拆除

十字架及扣押圣经及其他宗教的书籍和材料的事件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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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所有的公务员，特别是在前线与公众人士接触者，必须被装备他们好使他们在
处理各宗教事务上能具有一定的礼貌与敏感度，并能够毫无偏见地给予所有的

宗教一定的尊敬，不论本身的宗教信念是什么。 

 

C. 内阁必须遵守有关不再限制马来文圣经在全国自由使用及入口的“十点解决方

案”。政府应该遵守及执行内政部秘书长在 2011 年 4 月 8 日有关马来文/印尼文

圣经入口事件所发出的指示。既然国阵在全国 13 个州属中的 10 个州属及所有

的联邦直辖区执政，内阁必须停止佯装 “十点解决方案” 仅适用于沙巴和砂劳越，

或因州法的缘故而无能为力为藉口。尤其是最近向古晋及亚庇教会领袖提出的

标准作业程（S.O.P）应被撤销，因这已违反了联邦宪法的条文。要求非回教徒

向中央政府的回教机构申请准证入口宗教书籍及材料，很明显的已违反了联邦

宪法和“十点解决方案”的精神。  

 

为此缘故，CFM拒绝接受有关出版和分发马来文圣经的标准作业程（S.O.P）。

这标准作业程序（S.O.P）抹杀了宗教自由的保证及各宗教有权管理本身宗教事

务的权利。 

 

D. 所有联邦和各州的立法者在提呈实施回教刑事法的当儿，必须顾及非回教徒的

看法和顾虑。虽然有文告表明回教刑事法只限于回教徒，但 CFM 和马来西亚

佛教、基督教、兴都教、锡克教与道教五大宗教咨询理事会已表达了

对我国双司法制度的担忧，因这将导致法律上的矛盾，特别是当回教

徒和非回教徒人士牵涉其中。我国的双司法刑事制度，尤其是当它涉及

HUDUD 神谕刑事案，它不仅造成法律困惑及宪法困境，也势必造成其中一方或

双方不公的判决。 

 

 

 

 

谨此  

 

马来西亚基督教联合会 

主席及执行委员 

尤方诚牧师博士 

 

 


